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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外国语学院文件  
 

浙外院办„2015‟34号 

  
浙江外国语学院院长办公室关于印发学校 

交通智能化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 
 
各单位、部门：  

《浙江外国语学院交通智能化管理暂行规定》已经校行

政领导同志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 

浙江外国语学院院长办公室 

2015 年 5月 7 日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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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外国语学院交通智能化管理暂行规定 

 

为加强学校文三路校区的交通安全管理，减少外来车辆进

入校园，有效缓解本校教职工在校内的“行路难、停车难”问

题，减轻校园交通压力，防止交通事故的发生，保障学校正常

的交通秩序。根据杭州市《关于进一步完善杭州市区机动车停

放收费管理的实施办法》，结合学校文三路校区的实际情况，

特制定此规定。 

一、交通智能化管理的分类及适用范围 

交通智能化管理系统使用智能识别通行，智能识别通行分固

定用户和临时用户两种。固定用户适用于学校公务车、本校教职

工、学生及包月用户等需经常进出校园的机动车辆，设定车牌自

动识别绑定功能，进出校门时自动开闸放行。临时用户适用于未

绑定自动识别系统的临时来校车辆，在进校门时自动拍照识别，

出校门时经校园交通智能化管理系统计时收费后放行。 

二、车辆分类及收费标准 

按照“严格控制、分类收费”的原则，经杭州市公安局、

物价部门审批和备案，对进入我校校园的机动车辆按类收取相

应的占道泊位费。 

（一）使用固定智能通行识别用户的车辆 

1、A类用户： 

校属公务车，免收占道泊位费。 

2、B类用户： 

本校教职员工（含离退休教职工、聘用人员）的小型机动

车辆（简称小车，下同），每天 6时至 23时在校园内通行、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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车的，免收占道泊位费。若 23 时后至次日 6 时前在校内停车

的，视为停车过夜，需另收取占道泊位费，每次 5 元，包月

80 元/月。 

3、C类用户： 

本校学生的自备车辆，在校内通行、停车的，凭学生证按

临时来校车辆收费标准 5 折收费。 

4、D类用户： 

（1）外单位驻校内在职工作人员、租用校内场地人员、

与学校有长期业务联系的外单位人员的小车，按每车每月 160

元，收取占道泊位费，可在每天早上 6 时至晚上 23 时停放，

若 23 时后至次日 6 时前在校内停放，视为停车过夜，需另收

占道泊位费，每次 5 元。 

（2）在校园内机动车泊位有空余的前提下，对周边社区

居民车辆（离退休教职工子女的车辆优先）实行夜间错时停车，

可在工作日（双休日整天）的 17 时至次日 8 时在校园内通行

停车，按每车每月 160元收取占道泊位费。若在规定时间外在

校内停车，按临时来校车辆计时收取占道泊位费，按每小时 5

元累计收取，单日停车最高不超过 30 元。 

（3）需常年进校为学校各部门（单位）、商贸点送货的外单

位固定送货车辆，送货车辆每次进入校园半小时以内免费。若超

过半小时，超过部分按临时来校车辆计时收取占道泊位费。 

（4）到校内施工期间的工程车辆，在施工审批时，施工单

位应将工程用车的情况一并申报，经审核同意后所核定车辆免

费通行。 

（二）临时来校的车辆 

1、执行公务的军车、警车、消防车、救护车、工程抢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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车以及邮政、环卫等特种车辆进入校园，免收占道泊位费。 

2、本校教职工，因每周车辆限行而将车停在校内过夜或

驾驶本人第二辆车来校上班的，提前到保卫处办理相关手续，

确定驾驶车辆的相关信息，每月可免交不超过 5次占道泊位费

（进出校门为一次）。超出次数，按临时来校车辆收费。因出

国或出差较长时间的教职工，由所在单位提供证明经批准另行

处理。 

3、到芳草苑就餐、住宿的客人车辆，进校时经智能停车

识别系统识别后，在出校时交芳草苑宾馆提供的停车票据免费

出校，保卫处凭芳草苑停车票据每月与芳草苑结算。长包房客

人车辆由芳草苑宾馆出具证明，在包房有效期内免费在校内通

行。结算方法另行商定。 

4、经学校批准在校内举行的会议、考试等重大活动的车

辆，由主办方提前 3 个工作日与保卫处协调车辆的通行和停放

事宜。学校各单位的公务接待，统一办理专用“公务票”，并

由承办部门核发给相关人员，在限定时间内使用。 

5、由各二级学院（单位）承办的继续教育培训班等活动

（在芳草苑办班的按第 3 条处理），由主办方提前 3 个工作日

与保卫处协调车辆的通行和停放事宜，在校内车位有空余的情

况下，允许学员将车停入校内。主办方统一办理培训班专用停

车票，每停半天为一次，一次 5 元（在培训期间内使用），出校

门时交收费员核查后开闸放行。没有办理手续的按临时来校车

辆收费。 

6、其它临时来校的车辆，根据杭州市物价局核准的停车

收费标准收取占道泊位费。 

（1）小型机动车：每车每小时 5 元。在校内停车不超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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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 分钟的，免收占道泊位费。停车不足 1 小时的按 1 小时计

收；实际停车尾数时间超过 30 分钟的，停车尾数时间按 1 个

计费单位计收。停车 6－24小时的，按不超过 6小时计收（即

每天最高收费不超过 30 元）。连续停放超过 24 小时的，超过

部分按上述计时收费标准重新计收。 

（2）大、中型车：除校班车、芳草苑接送客人的大车外，

其余大车原则上不准在校内过夜，确实需要在校内停车过夜的

须经保卫处审核批准，并按小型车的双倍计费收取。 

（三）固定用户实行“一人一车”，除 A类用户外，其他类

用户每人只能办理智能通行识别功能的车辆 1辆，未办理的车

辆按临时来校车辆收费。 

（四）以上收费标准根据杭州市相关规定制定。若相关规

定发生变化，以上收费标准亦做相应变更。 

三、固定智能通行识别系统的申办手续 

申请办理开通固定智能通行识别系统的用户，应按规定填

写《浙江外国语学院智能通行申请表》（以下简称“《申请

表》”），并按类校验“三证”（本人的身份证、驾驶证、行驶证，

下同）和相关材料。 

（一）符合下述条件的，可办理开通 A 类用户车辆智能通

行系统功能。 

校属公务车，凭浙江外国语学院的行驶证、后勤服务中心

提供的校属公务车清单(车号、驾驶员姓名、联系电话)办理。 

（二）符合下述条件的，可办理开通 B 类用户车辆智能通

行系统功能。 

1、本校在编教职工，凭“三证”办理，行驶证车主为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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偶的，还需提供结婚证或户口簿。 

离退休人员凭个人离退休证和“三证”办理。行驶证车主

为配偶的，还需提供结婚证或户口簿。 

2、本校聘用人员，凭“三证”和聘用（劳动）合同或派

遣合同办理，仅在聘用合同期内有效。 

（三）符合下述条件的，可办理开通 C 类用户车辆智能通

行系统功能。 

全日制在校学生，因特殊情况需进入校园停放的车辆，凭

学生证及“三证”办理。 

（四）符合下述条件的，可办理开通 D 类用户车辆智能通

行系统功能。 

1、本校离退休教职工的子女，凭房产证、户口本、车辆

“三证”办理。 

2、外单位常驻校内的在职工作人员、租用校内场地从事

经营活动的人员、与学校有长期业务联系的外单位人员的小

车，凭“三证”及租用校内场所的相关证明等材料办理。 

3、因工作需要，需经常进校为本校各部门（单位）、商贸

点送货的外单位车辆，与校内单位有长期业务联系的外单位车

辆，凭“三证”及校内有关部门（单位）的证明，开通车辆智

能通行系统功能。 

（五）办理开通固定智能通行系统功能未提供指定证件的、

车辆实际使用人与申请人不符的、B 或 C类用户车辆通行所办

车辆非小车的，均不予以办理。 

四、费用的支付方式 

占道泊位费须现金支付，开具杭州市统一停车收费票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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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智能通行识别系统的管理 

（一）校园内交通管理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法》、《浙

江外国语学院交通管理规定》执行，校保卫处负责日常的管理。 

对不配合交通管理和乱停放的车辆，保卫处将通知交警部

门处理，所产生的一切责任由车主自负。同时将视情况中止和

取消其车辆停放资格。 

（二）各类固定智能通行识别系统的用户仅限于申请人在

准驾车辆上使用，车辆变更时应主动到保卫处重新登记备案。 

（三）C、D 类用户智能通行车辆的办理数量与校内可停

车位数量挂钩，实行动态管理。包年、包月期满后，自动失效；

若需继续使用，须及时交验所需资料并续交占道泊位费，否则

按临时来校车辆计时收取占道泊位费。 

（四）学校向车辆使用人收取的是占道泊位费，只负责对

车辆停放秩序的管理，不承担车辆及车辆内物品的保管责任。 

六、本规定由校保卫处负责解释，自发文之日起施行。 

 

 

附件：浙江外国语学院文三路校区智能通行申请表 

 

 

 

 

 

 

浙江外国语学院院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15年 5月 8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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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外院办〔2015〕34号附件 

浙江外国语学院文三路校区智能通行申请表 

编号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日期：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 申请人信息 

工

号 

 姓名  性别  身份证

号 

 

手

机 

 固定电

话 

 电子邮

箱 

 

所

在

单

位 

本校   □ 学院（部门）  

外单位 □ 
单位名称  

联系部门  联系人  联系电

话 

 

与车主关系 □本人  □配偶  □父母  □子女  □公务车司机 

车主姓名  联系电话  车牌号码  

品牌型号  车辆类型  车辆颜色  

作用性质 □私车 □公

车 

核定人

数 

 发证日期 年    月    日 

申办智能通行类型 

通行时限 年      月      日至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

校内用户类

别 

□校属公务车        □本校教职工          □学生 

校外用户类

别 

□驻校单位         □周边居民        □送货车        □其它      

承   诺   书 

1、本人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安全法》、《浙江外国语学院交通管理规定》；依照《浙

江外国语学院校园交通智能化管理暂行规定》的规定，自愿申办校园停车资格，并按照物价

部门核准的收费标准，缴纳停车期间的校园占道泊位费。 

2、停车有效期间，本人同意与管理单位确定校门通行与校园停车泊车的使用关系，管理

单位不承担车辆及其他财产的保管责任。 

3、本人保证在校内行驶或停车时，服从学校保卫人员指挥，遵守交通规则，严格按照校

园交通标志、标线行驶。 

4、若本人伪造证件办理停车智能识别，一经查实，同意通报本人所属单位、注销停车资

格、补缴占道泊位费用（按临时车辆计费）和移交公安机关。 

我已阅读以上承诺内容，并对所填信息的真实性负责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诺人：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1 学院（部门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：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2 保卫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：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经办人：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 


